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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府发〔2024〕8 号

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锦江区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与

监督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属国有公司：

《锦江区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与监督管理实施办法》已经

区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8 月 14日

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文件
江 政 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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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江区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与监督
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切实落实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工作，根据《成

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耕地保护激励资金使用管理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（成府规〔2024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范围内集体耕地保护激励资金

发放与监督管理。

第二章 职能职责

第三条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据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、

耕地现状等情况，负责耕地保护激励资金相关数据及台账的审

核、耕地“非农化”的政策解释和认定工作；区公园城市局负责耕

地“非粮化”、承包耕地撂荒闲置、露天焚烧秸秆等方面的政策解

释和认定工作；锦江生态环境局会同区公园城市局、区规划和自

然资源局对耕地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监督；区财政局负责将

耕地保护激励资金纳入乡村振兴资金转移支付，指导街道、居委

会做好资金使用和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街道办事处负责具体工作落实，对居委会制定的耕

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台账进行审核，对轮作休耕、撂荒开展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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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协调、组织签订《耕地保护责任书》，督促指导居委会严

格落实耕地保护激励资金政策，开展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、监

管工作，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；居委会负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激

励资金管理各项要求，制定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台账，将资金

分配至农户。

第三章 资金来源、发放范围和标准

第五条 耕地保护激励资金由市财政局通过乡村振兴转移

支付资金给予支持，若有不足部分由区财政局负责统筹落实。

第六条 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范围是全国国土变更调查

认定为从事粮、棉、油、糖、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的集体耕地，发

放标准为 350元/亩·年。若成都市对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范围

和标准进行调整，将按调整后的范围和标准予以执行。

第四章 资金发放流程

第七条 耕地保护激励资金采用申请制，以居委会为单位向

街道办事处申请，同步建立耕地保护工作台账。街道办事处应主

动履行属地责任，结合田长制工作职责，根据田长制网格员现场

巡查、建设用地审批、卫片执法检查和违法建设拆除、种植使用、

腾退复耕等情况，对居委会申报的耕地保护面积进行全面核实，

于 1 个月内将核实无误的结果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汇总。

第八条 区公园城市局、锦江生态环境局将上一年度因土壤

污染、耕地“非粮化”、焚烧秸秆等停发耕地保护激励资金的耕地

矢量数据提供给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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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后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扣减范围、依法

批准征收耕地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、耕地“非农化”等情况，对各

街道办事处申报的耕地面积进行核实，并会同区公园城市局、锦

江生态环境局、属地街道进行会审，将会审后的耕地面积下发至

属地街道。

第九条 街道办事处指导居委会按组科学编制耕地保护激

励资金发放台账，并明确保护耕地责任人、耕地面积、发放金额

等。编制完成后，在相应居委会、组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

个工作日，并保存必要的影像、文件材料备查。农户有异议的，

居委会应予以复核，确需修改的，应当修改。对于公示结果无异

议的，须经农户同意并签字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报街道办事处汇

总后提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备案；对于存在争议的，暂不纳入

本年度发放范围，后期不予补发。

第十条 以耕地保护工作台账为基础，按照“三年一签”的方

式，由区政府与街道办事处、居委会签订《耕地保护责任书》，

并明确耕地面积、资金发放标准以及履约权利和义务。《耕地保

护责任书》有效期满后，依据获批后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耕地

保护现状及调整后的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范围和标准重新签

订。

第十一条 《耕地保护责任书》签订后，由区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汇总各街道办事处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台账经区政府同

意后提交区财政局，并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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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区财政局依据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台账、《耕

地保护责任书》作为分配依据，据实将耕地保护激励资金拨付至

街道办事处。

第十三条 由街道办事处指导各居委会严格落实耕地保护

激励资金管理各项要求，依据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台账，在激

励资金到账后 1 个月内将资金发放至农户，并留存发放佐证，不

得挪作他用。

第十四条 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，在完成耕地保护激励资

金发放 1 个月内，将辖区内各居委会耕地保护工作台账、耕地保

护激励资金发放台账、公示资料、发放佐证等资料整理归档，报

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备案。

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

第十五条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公园城市局、

锦江生态环境局要加强对各街道办事处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

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街道办事处要对辖区内居委会进行指导和监

督，合力推动全区耕地保护工作顺利开展。

第十六条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区公园城市局结合耕地

“非农化”、耕地“非粮化”管控等措施，通过遥感监测、卫片执法、

动态巡查，对耕地保护责任人履行《耕地保护责任书》的情况进

行动态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七条 凡发现耕地保护责任人未认真履行耕地保护责

任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相关规定，存在耕地“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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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化”、耕地“非粮化”、耕地污染或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的，经区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区公园城市局、锦江生态环境局确认，区政

府有权单方面终止履行《耕地保护责任书》，停发该组的耕地保

护激励资金，并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恢复耕地生产力，验收合格

后重签《耕地保护责任书》，下一年度依据重签的《耕地保护责

任书》开展耕地保护激励资金发放工作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区公园城市局、

区财政局、锦江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9月 1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029

年 4 月 7 日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。

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8月 14日印发


